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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1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
2.联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2
	
	法定职责
	依据“三定”规定确定的本部门内设机构及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3
	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履行本部门职能职责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保定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4
	“双随机、一公开”
	“双随机、一公开”
	1.抽查事项清单
2.检查对象名录
3.查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5
	行政
处罚
	对超出职责范围从事司法鉴定，从事与技术能力不相称的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处罚
	1.处罚权限
2.处罚依据
3.处罚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6
	行政
复议
	行政复议决定文书信息
	申请指南、文书模板、行政复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7
	重
点
领
域
信
息

	普法与依法治理
	1.指导、监督全区各部门“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落实，推进全民普法工作的相关信息。
2.指导、监督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相关信息。
3.指导、监督全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理和基层法治创建工作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8
	
	社区矫正管理
	区社区矫正工作动态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9
	
	当事人申请或法院通知辩护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监督、结案审查
	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指派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律援助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精准推送
	
	法律援助申请人、受指派的律师事务所或其他组织等
	
	√

	10
	
	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
	                                                                                                                                                                                                      1.指导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的相关信息                                                                                                                                                                               2.负责和指导全区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和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1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1.全区行政执法综合协调工作的相关信息                                                                                                                                                                                                        2.指导、监督全区各部门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相关信息                                                                                                                                                                              3.协调全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行政执法普遍性重要问题，协调部门之间行政执法中有关争议和问题，指导全区行政裁决工作的相关信息                                                                                                                        4.指导全区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和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2
	
	司法鉴定管理
	监督管理全区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3
	
	律师管理
	1.指导、监督全区律师工作的相关信息 
2.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的信息
3.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表彰奖励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4
	
	权责清单
	经相关部门核定的权力和责任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5
	
	财政资金
	
1.财政预决算信息
2.“三公”经费信息 
3.政府采购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等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莲池区司法局 
	政府网站
	√
	
	√
	



1

